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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76               证券简称：交运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6-039 

债券简称：12 沪交运       债券代码：122205 

   

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发行股票数量    166,119,020 股 

2、发行股票价格       8.58 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    1,425,301,191.60 元 

4、募集资金净额    1,408,500,701.97 元 

5、发行对象认购数量及限售期 

 

序号 认购对象名称 
认购价格

（元） 

认购数量 

（万股） 
限售期 

占发行后总股

本比例 

1 上海交运（集团）公司 8.58 6,644.7609  36 个月 6.46% 

2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58 1,118.8811 12 个月 1.09% 

3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58 1,118.8811  12 个月 1.09% 

4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58 1,631.7016  12 个月 1.59% 

5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58 3,720.0550 12 个月 3.62% 

6 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8.58 2,377.6223  12 个月 2.31% 

 合计  16,611.902  16.15% 

6、预计上市时间：上海交运集团股份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交运股

份” “ 公司” 或“ 发行人” ）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16 年 11 月 10 日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本次非公开

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公司控股股东上海交运（集团）公司认购

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A 股股票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其余投资者

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A 股股票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预计

上市时间为 2016年 11月10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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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交易日。 

7、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

况。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履行的内部程序 

1、2015 年 7 月 6 日，发行人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本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等议案，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数量合计不超 10,430 万股，其中，交运集团承诺不参与询价，但按照与其他认

购对象相同的价格认购不少于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上限 14.50亿元的 40%，本次非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之

日，发行价格不低于 13.91 元/股，即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2、2015 年 7 月 28 日，发行人召开了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逐项审

议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等议案，并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相关事项。 

3、2016 年 1 月 6 日，发行人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本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相关议案，将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股票数量调整为合计不超 10,250 万股，其中，交运集团承诺不参与询价，但

按照与其他认购对象相同的价格认购不少于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上限 142,530.12

万元的 40%，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决议公告之日，发行价格不低于 13.91 元/股，即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二十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4、2016 年 1 月 22 日，发行人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授权董事会

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事项。 

5、2016 年 3 月 25 日，发行人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本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相关议案，将本次发行的数

量调整为募集资金总额除以最终发行价格，其中，交运集团承诺不参与询价，

但按照与其他认购对象相同的价格认购不少于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上限

142,530.12万元的40%；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调整为本次非公开发行



3 
 

期首日。 

6、2016 年 4 月 18 日，发行人召开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授权董事会办理本

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事项。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监管部门的核准情况 

2016 年 5 月 20 日，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审核通过。 

2016 年 8 月 1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1502 号）的许可，核准公司非公

开发行不超过 340,000,000 股新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基本情况 

1、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 

2、股票面值： 1 元。 

3、发行数量：166,119,020 股。 

4、发行价格：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发行期首日，即 

2016 年 10 月 25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价格为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 8.33 元/股。（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

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

易日股票交易总量）若交运股份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之日期间发生除

权、除息的，发行价格将相应调整。 

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为 8.58 元/股，为发行底价的 103%和发行申购报价前 

20 日均价的 92.46%。 

5、募集资金：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1,425,301,191.60 元。

发 行 费 用 共 计 16,800,489.63 元 ， 扣 除 发 行 费 用 后 募 集 资 金 净 额 为

1,408,500,701.97 元。 

6、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海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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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 ）。 

（四）募集资金验资及股权登记情况 

1、2016 年 11 月 3 日，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资报告》（上

会师报字【2016】第 4969 号），截至 2016 年 10 月 27 日止，海通证券已收到交

运股份非公开发行普通股（A 股）投资者缴纳的履约保证金人民币 85,500,000.00

元，其中，有效履约保证金为人民币 45,000,000.00 元，无效履约保证金为人民

40,500,000.00 元；截至 2016 年 11 月 2 日止，海通证券已收到交运股份非公开发

行普通股（A 股）获配的投资者缴纳的申购款人民币 1,380,301,191.60 元，连同

之前已收到的履约保证金人民币 45,000,000.00 元，总计收到获配的投资者缴纳

的申购款人民币 1,425,301,191.60 元。 

2016 年 11 月 3 日，海通证券在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 16,000,000.00 元后向发

行人指定账户（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划转了认股款。 

2016 年 11 月 4 日，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进行了

验资，并出具了验资报告（上会师报字【2016】第 4977 号）。截至 2016 年 11

月 3 日止，交运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实际已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66,119,020股，每股发行价格 8.58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1,425,301,191.60元，扣

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16,800,489.63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408,500,701.97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166,119,020.00元，增加资本公积

人民币 1,242,381,681.97 元。 

2、2016 年 11 月 10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理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股份的股权登记及股份限售手续。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律师事务所对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过程及发行对象合规性审核的结论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保荐人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的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发行人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认为：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全部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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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询价方式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等法律法规和《认购邀请书》等申购文件的有关规定。所确定的发行对象符合公

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2015 年年度股

东大会规定的条件。发行对象的选择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

益，发行对象的确定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求。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2、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的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发行人律师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

人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了全部必要的批准及授权；本次发行方案符合《管理办

法》、《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所涉

及的认购对象、询价及配售过程、方式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和《证

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发行人相关董事会决

议、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合法、有效；发行人在询价及配售过程中所涉及的

有关法律文件真实、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发行结果符合公平、公正原则及

《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认购邀请书》等申购文件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发行数量为 166,119,020 股，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上海交运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1502 号）中本次发行不

超过 340,000,000 股新股的要求。 

发行对象总数为 6 名，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发行结果及认购股份的限售期和预计上市时

间如下表所示： 

序号 认购对象名称 
认购价格

（元） 

认购数量 

（万股） 
限售期 

占发行后总股

本比例 

1 上海交运（集团）公司 8.58 6,644.7609  36 个月 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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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58 1,118.8811 12 个月 1.09% 

3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58 1,118.8811  12 个月 1.09% 

4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58 1,631.7016  12 个月 1.59% 

5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58 3,720.0550 12 个月 3.62% 

6 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8.58 2,377.6223  12 个月 2.31% 

 合计  16,611.902  16.15% 

注：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的预计上市时间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

日。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上海交运（集团）公司 

主体类型：全民所有制 

住所：上海市恒丰路 258 号二楼 

法定代表人：蒋曙杰 

经营范围：国有资产授权范围内的资产经营管理，水陆交通运输，实业投

资，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产权经纪。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含中外合资）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8 号上海国金中心二期 53 层

09-11 

法定代表人：邓红国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

务。【依法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18 号安联大厦 35 层、28 层 A02 单元 

法定代表人：王连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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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

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

基金销售；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代销金融产品；中国证监会批准的

其它证券业务。 

4、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主体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星河发展中心大厦酒店 01：419 

法定代表人：罗春风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

务。 

5、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主体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 室 

法定代表人：阮琪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主体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 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现场指挥部办公大楼一楼 

法定代表人： 刘志辉 

经营范围： 证券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三）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未来交易安排情况 

除公司控股股东上海交运（集团）公司外，上述发行对象与本公司均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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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与本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目前也没有未来交易的安

排。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配售的认购对象符合

发行人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2015 年年

度股东大会通过的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的规定；除公司控股股东上海交运（集

团）公司，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没有通过

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 

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前十名股东及其持股数量和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1 上海交运（集团）公司                                                                 261,824,237 30.36 

2 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                                                             172,561,024 20.01 

3 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                                                               27,298,535 3.17 

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上海国企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6,590,975 1.92 

5 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9,173,669 1.06 

6 刘伟                                                                                    3,680,100 0.43 

7 河南恒通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2,996,900 0.35 

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875,963 0.22 

9 王路巧                                                                                  1,406,200 0.16 

10 蔺淑华                                                                                  1,336,000 0.15 

 合计 498,743,603.00  57.83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登记完成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1 上海交运（集团）公司                                                             328,271,846.00  31.92  

2 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                                                         172,561,024.00  16.78  

3 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                                                         27,298,535.00  2.65  

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上海国企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4,375,975.00  1.40  

5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大华鼎泰灵活 11,655,013.00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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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 李建华                                                                         11,188,811.00  1.09  

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惠泽定增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1,188,811.00  1.09  

8 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9,173,669.00  0.89 

9 
兴证证券资管－招商银行－兴证资管鑫成智

远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6,993,006.00  0.68  

10 兴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827,505.00  0.57  

 合计 598,534,195.00  58.20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上海交运（集团）公司持有公司 30.36%股份，为公司控股股

东，国盛集团持有发行人 20.01%的股份，交运集团和国盛集团同受上海市国资

委控制，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为上海市国资委。 

本次发行后，上海交运（集团）公司持有公司股权比例变动为 31.92%，仍

为发行人控股股东，上海市国资委仍为实际控制人，公司控制权未因本次发行

发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

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166,119,020  16.15%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862,373,924 100% 862,373,924 83.85% 

三、股份总数 862,373,924   100% 1,028,492,944  100%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将相应增加，公司原股东的持股比例也将相应发

生变化。公司将按照发行的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中与股本相关的条款进行修改，

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股本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发行后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现金流量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将相应增加、资产负债率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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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下降，公司资金实力进一步增强，为后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期盈利能力良好，项目实施后将进一步夯实主

业，增强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现金流入将大幅增加，用于募投项目投资活动现金流

出也将相应增加。补充流动资金后，公司营运资金亦增加，随着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投入运营和产生效益，未来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将逐步增加。 

（二）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

交易及同业竞争等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等方面

不会发生变化，业务和管理依然完全分开、各自独立承担经营责任和风险。本次

发行不会导致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及新的关联交易。 

（三）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是否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

占用的情形，或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违规占用的

情形，亦不存在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进行违规担保的情形。 

（四）公司负债结构是否合理，是否存在通过本次发行大量增加负债（包

括或有负债）的情况，是否存在负债比例过低、财务成本不合理的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净资产规模将有所提高，资产负债率将下降。公

司不存在通过本次发行大量增加负债（包括或有负债）的情况，亦不存在资产负

债比例过低、财务成本不合理的情况。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

况 

1、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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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上海市广东路 689 号 

保荐代表人：金涛、赵琼琳 

项目协办人：武苗 

联系电话：021-23219515 

联系传真：021-63411627 

2、发行人律师 

名称：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李昌道 

住所：上海市九江路 399 号 610 室 D 座 

签字律师：李志强、李俊 

联系电话：021-63353102 

联系传真：021-63353618  

3、审计机构及验资机构 

名称：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张晓荣 

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 755 号文新报业大厦 25 楼 

经办会计师：赵彧非、张晓荣 

联系电话：021-52920000 

联系传真：021-52921369 

七、上网公告附件 

 1、《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2、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3、《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发行过程及发行对象合规性之审核报告》 

 4、《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之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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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1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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